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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
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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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152,600 276,040
銷售成本 (144,751) (266,582)

毛利 7,849 9,458
其他收入 5 1,469 3,54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 678 (4,029)
銷售開支 (832) (994)
其他營運開支 (24,017) (28,099)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2,684) (4,95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淨額 (14,889) (1,191)

 
經營業務虧損 6 (42,426) (26,264)

融資成本 7 (2,489) (1,727)

 
除稅前虧損 (44,915) (27,991)

稅項 8 (1,645) (1,71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46,560) (29,70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年度虧損 9 (2,815) (940)

本年度虧損 (49,375) (30,64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390 (34)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2,616 5,442
累計換算儲備於出售外國業務時重新分類 (1,014)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1,992 5,408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47,383) (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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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25) (25,46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2,815) (940)

(40,840) (26,403)

歸屬於非控股權益之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535) (4,24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8,535) (4,241)

(49,375) (30,644)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全面虧損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5,027) (19,34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2,815) (940)

(37,842) (20,285)

歸屬於非控股權益之全面虧損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541) (4,95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9,541) (4,951)

(47,383) (25,236)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1 (6.3)港仙 (4.4)港仙
－攤薄 11 (6.3)港仙 (4.4)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1 (5.9)港仙 (4.2)港仙
－攤薄 11 (5.9)港仙 (4.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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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86 9,015

使用權資產 5,912 6,10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財務資產 483 89

8,481 15,212

流動資產
存貨 512 56

貿易應收款項 12 19,775 16,86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61,769 76,8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807 14,590

流動資產總值 92,863 108,340

減：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61 113

累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4,725 22,173

合約負債 1,912 1,067

租賃負債 2,334 2,485

應付股東款項 16,973 2,622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8,851 5,247

應付稅項 1,244 1,464

流動負債總值 56,300 35,171

流動資產淨值 36,563 73,1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044 8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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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減：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659 2,446

應付股東款項 – 11,878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 3,934

1,659 18,258

資產淨值 43,385 70,12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7,853 61,933

儲備 49,782 73,8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7,635 135,742

非控股權益 (74,250) (65,619)

權益總額 43,385 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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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而其股份（「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主要營業
地點位於香港數碼港道100號數碼港3座D區8樓806室。

董事視劉秋華女士、高峰先生及朱其安先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彼等分別持有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普通股本約10.57%、7.42%及6.16%。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從事防疫用品、日用清潔品之
商品貿易、銷售、行銷及品牌建設業務。其亦正在拓展其業務至消費品市場，以配合本集團
「易生活，惠民生」之經營原則。旗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及其他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港元（「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
數值均約整至千位（千港元）。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後之相
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此外，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委員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頒佈之議程
決定，當中釐清實體於釐定存貨之可變現淨值時所計入之成本，應包括「進行銷售所需之估
計成本」。

於本年度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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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 

買賣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之流動與非流動劃分（以及相關之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修訂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 

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達到預定用途前之所得款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條件繁苛之合約－履約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周期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之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所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不會於可見將來對綜合財務
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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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以下為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除另有指明外，此等政策已於所呈
列之各年度貫徹應用。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而編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一項統稱，其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
用之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就編製綜合財務報
表而言，可合理預期影響其主要使用者作出決定之資料乃被視為重要資料。此外，綜合財
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誠如下述會計政策所解釋，於各報告期末，若干
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為交換貨品及服務而給予之代價之公平值。

公平值乃指市場參與者之間在計量日進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收取的價格或轉移
一項負債所支付的價格，無論該價格乃直接觀察而得出，或是採用其他估值技術而估計得出。
在對資產或負債之公平值作出估計時，本集團考慮了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為該資產或負債
進行定價時將會考慮之該等特徵。於綜合財務報表中計量及╱或披露之公平值均按此基準
釐定，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範圍內之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入賬之租賃交易，以及與公平值類似但並非公平值之計
量（例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中之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中之
使用價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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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根據公平值計量之輸入值可觀察程度及公平值計量的
輸入值對其整體的重要性分類為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詳情如下：

• 第一級輸入值乃實體於計量日可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輸入值乃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值（第一級內包括之報價除
外）；及

• 第三級輸入值乃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值。

4. 分部資料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進行資源調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乃集中
於所交付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之類別。

就商品貿易業務之營運而言，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資料乃進一步分為不同主要產品類別，
其各自被主要營運決策者視為獨立經營分部。因此，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業務被
主要營運決策者單獨視為申報分部。於構成本集團之可申報分部時，並無將經營分部整合。

本集團於本年度終止經營非常規天然氣業務。分部資料不包括任何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
之金額，有關金額詳情於附註9內進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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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為三個經營分部：商品貿易業務、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業務及智能數據
服務。該等分部為本集團呈報其分部資料之基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三個經營及可申報分部如下：

商品貿易業務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海外提供中介服務與商
品貿易

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於中國及海外從事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之銷售、行
銷及品牌建設

智能數據服務 於中國提供智能數據服務

收益指已向及應向第三方收取之款項總額，有關收入來自商品貿易業務及銷售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消耗品業務。年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細分

於單一時間點確認
商品銷售 111,152 236,566

銷售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 41,448 39,47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152,600 27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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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可申報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持續經營業務

商品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數據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來自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111,152 41,448 – 152,600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11,837) 54 (7,476) (19,259)

未分配其他收入 1,469
未分配企業支出 (11,952)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12,684)
融資成本 (2,489)

除稅前虧損 (44,915)
稅項 (1,645)

本年度虧損 (4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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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商品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數據服務 綜合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來自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236,567 39,473 – 276,040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5,922) 6,983 (7,838) (6,777)

未分配其他收入 3,414

未分配企業支出 (17,944)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4,957)

融資成本 (1,727)

除稅前虧損 (27,991)

稅項 (1,713)

本年度虧損 (29,704)

上文所呈報之營業額指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
內部銷售（二零二一年：無）。

可申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未分
配若干其他收入、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款項、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稅項之前各分
部產生之溢利或虧損。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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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商品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數據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8,143 26,802 6,948 71,893

分部負債 5,172 5,415 10,475 21,062

商品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數據服務 總計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65,587 9,492 11,807 86,886

分部負債 2,639 3,765 10,114 1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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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報分部資產與負債對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申報分部之資產總值 71,893 86,886
未分配及其他企業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48 2,101
使用權資產 1,399 2,44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801 23,2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03 4,834

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資產 – 4,067

綜合資產總值 101,344 123,552

負債
可申報分部之負債總值 21,062 16,518
未分配及其他企業負債：
累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9,164 9,958
租賃負債 1,909 3,164
應付股東款項 16,973 14,500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8,851 9,181

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負債 – 108

綜合負債總值 57,959 5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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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控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除未分配企業資產（主要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若干使用權資產、若干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資產）外，
所有資產分配至可申報分部；及

• 除未分配企業負債（主要包括若干累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若干租賃負債、應付股
東款項、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以及與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之負債）外，所有負債分配
至可申報分部。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商品
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
數據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60 37 453 453 1,50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752 85 – 1,050 1,8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 – (60) (60)
售後租回交易之收益 (475) – – – (475)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154 – 154
豁免其他應付款項之收益 (129) – – (135) (2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6,539 6,506 5,158 (3,314) 1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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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商品貿易業務

日用清潔、
防疫用品和
消耗品業務 智能數據服務 未分配 總計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85 11 2,400 527 3,62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906 – 69 1,010 1,985

撇銷陳舊及積壓存貨 213 – – – 213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2,749 – – – 2,7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2 – 2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1,026 – 1,026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 – – (336) (336)

豁免其他應付款項之收益 (1,320) – – – (1,320)

出售廢料之虧損 – – (1,471) – (1,47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1,430) 1,701 319 601 1,191

非流動資產之增加* – 106 – – 106

* 非流動資產之增加不包括使用權資產以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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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及香港。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所作之分析披露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52,515 264,930

香港 – 10,438

海外 85 672

152,600 276,040

下表為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財務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地
區分析：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002 1,794
香港 5,800 7,790
海外 1,196 5,533

7,998 15,117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最大六名（二零二一年：一名）客戶貢獻來自
商品貿易業務之收入約126,92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91,336,000港元），佔總營業額約
83.2%（二零二一年：約33.1%）。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附註(i)） 21,770 91,336

客戶乙（附註(i)） 27,036 –*

客戶丙（附註(i)） 22,825 –*

客戶丁（附註(i)） 21,497 –*

客戶戊（附註(i)） 18,269 –*

客戶己（附註(i)） 15,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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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有關客戶之貢獻佔本集團總收入少於10%。

(i) 來自商品貿易業務之收入

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26 29

其他應收款項 1,255 2,616

1,281 2,645

政府補助（附註） – 483

沒收客戶貿易按金 – 209

雜項收入 188 211

1,469 3,548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 (183)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 (2,749)

撇銷預付款項 – (529)

撇銷陳舊及積壓存貨 – (213)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 336

豁免其他應付款項之收益 264 1,320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32 4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60 (2)

售後租回交易之收益 475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54) (1,026)

出售廢料之虧損 – (1,471)

678 (4,029)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香港政府提供之保就業計劃所涉及之
COVID-19相關補貼確認政府補助約48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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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業務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

已售存貨成本 144,751 266,5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03 3,62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887 1,985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8,597 3,925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1 601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38) (312)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3,691) (3,023)

14,889 1,19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2,663 13,124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 12,684 4,95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50 487

25,697 18,568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700 700

與短期租約有關之開支 588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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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之利息 450 339

應付股東款項之推算利息 1,532 1,043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之推算利息 507 345

2,489 1,727

8. 稅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國 1,645 1,713

根據香港利得稅之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會按8.25%

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會按16.5%徵稅。不符合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之集團實
體之溢利將繼續劃一按16.5%徵稅。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
利按8.25%計稅，超過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稅。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乃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對本集團適用。

董事認為，實行兩級利得稅稅率制度後之所涉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當前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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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本集團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附屬公司創紀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該公司負責本集團所有非常規天然氣業務之營運。有關出售旨在產生現金流
量以拓展本集團其他業務。有關出售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完成後，創紀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之控制權於該日轉移至收購方。

已終止之非常規天然氣業務之年度虧損載於下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比較數字
已予重列，以將非常規天然氣業務重新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常規天然氣業務之期間╱年度虧損 (3,886) (940)

出售非常規天然氣業務之收益 1,071 –

(2,815) (940)

非常規天然氣業務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期間之業績已載於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 451

其他虧損 (6) (667)

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淨額 – 377

其他營運開支 (3,880) (1,101)

期間╱年度虧損 (3,886)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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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年度虧損包括以下項目：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3 37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 93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出售之公司集團就本集團經營現金流量淨額支付
約33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貢獻約19,000港元）。

被出售之公司集團於出售日期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內披露。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025) (25,46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2,815) (940)

(40,840) (26,40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千股）（附註） 641,533 599,71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5.9) (4.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4) (0.2)

(6.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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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計及按本公司股本中每五股每股面值0.02港元
之普通股將會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為基準進行之股份合併
之影響，猶如該項合併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即最早申報之期間開始之日）
發生。

(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相同。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方式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原因
是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平均市價。

12.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i)） 44,851 23,381

減：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5,076) (6,517)

19,775 16,864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按賬齡分析之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475 202

31至60日 59 –

61至90日 175 –

91至180日 19,336 7,441

超過180日 23,806 15,738

44,851 23,381

附註：

(i) 根據不同客戶之信貸評級，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90日內。貿易應收款項
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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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金 856 913

預付款項 32,058 32,33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i)、(ii)及(iii)） 105,760 124,162

138,674 157,405

減： 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附註(iv)） (76,905) (80,575)

61,769 76,830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數項重大項目乃計入其他應收款項：

(i) 出售聯營公司少數權益之未償還代價

根據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易生活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神州富卓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易生活投資」）與捷高集團有限公司（「捷高」）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之
買賣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兩份補
充協議所補充及修訂）（「出售協議」），易生活投資同意按代價150,000,000港元出售聯
營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5%。代價之第一期及第二期分期款項約75,304,000港元已依照
有關時間表結清。

有關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之代價之第三期分期款項約74,696,000港元，
捷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償還200,000港元，餘下約74,496,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

本集團將就還款行動計劃尋求法律意見。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作出全額撥
備約74,49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74,496,000港元）。

(ii) 應收中商惠民（北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中商惠民」）之履約保證金

根據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農信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中農信」）、中商惠民
與張一春先生（「張先生」）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之供應協議（「供應協議」），
中農信向中商惠民支付了一筆免息及無抵押之履約保證金，金額為人民幣50,000,000

元（「履約保證金」）。張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兼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副主席（於二零
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辭任），彼就全數履約保證金能夠按時償還向中農信提供個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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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供應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之兩份補充協
議所補充及修訂），履約保證金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到期。中商惠民並無於上
述到期日償還全數履約保證金。自二零一八年八月（即到期日前一個月），本集團不時
以各種方式要求中商惠民償還履約保證金，當中具體包括：(a)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
日，本集團發函要求中商惠民即時償還履約保證金；(b)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及
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本集團以電郵方式要求中商惠民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前悉
數償還履約保證金；(c)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中國法律顧問向中商惠
民及張先生發出要求還款函件，要求中商惠民償還履約保證金；(d)於二零一八年十一
月初，本公司管理層與中商惠民之代表當面會談，以商討有關（其中包括）結付履約保
證金之方式，其初步建議為以貸款、股權質押或股權轉讓之方式結付；(e)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十日，中商惠民就結付履約保證金提供還款時間表，並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償還約人民幣2,000,000元；(f)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各訂約
方訂立補充協議並協定中商惠民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或之前償還餘下履約保
證金；及(g)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各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並協定中商惠民須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餘下履約保證金之結餘人民幣27,700,000元。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各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並協定中商惠民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餘下履約保證金之結餘人民幣17,200,000元。該補充協議訂有
條款，訂明本集團有權要求未償還款項於到期日或之前償還。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履約保證金約零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6,894,000港元）
乃計入其他應收款項。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償還全數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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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向德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德海國際」）提供貸款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新圖集團有限公司（「新圖」）（作為
貸款方）與德海國際（作為借貸方）及馬海科先生（「馬先生」）（作為第一擔保人）訂立貸
款協議（「貸款協議」），據此，新圖同意向德海國際提供本金額為18,000,000港元之定
期貸款（「該貸款」），按年利率13%計息。各訂約方其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期間就貸款協議訂立五份補充協議，以（其中包括）延遲該貸款之到期日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各訂約方與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
主席高峰先生（「高先生」）就貸款協議訂立第六份補充協議，將利息訂為年利率10%，
並進一步延遲該貸款之到期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同時，作為借貸方履行其
於貸款協議（經六份補充協議所補充）下之還款責任之額外擔保，高先生與新圖及德海
國際訂立第二擔保合約（「高先生之第二擔保」），據此，高先生同意擔任第二擔保人，
並在（且只會在）馬先生無法或拒絕履行其作為第一擔保人之擔保責任之情況下，擔保
德海國際妥當履行其於貸款協議（經六份補充協議所補充）下之還款責任。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十二日，各訂約方訂立第七份補充協議，以進一步延遲該貸款之到期日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高先生與新圖訂立還款協議，以
於馬先生未能清償該貸款之情況發生時，代替德海國際承擔按照還款時間表償還未償
還結餘之責任。有關之還款時間表經協定後，還款之到期日改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利率則改為年利率5%。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該貸款之未償還金額連同累計利息合共約24,655,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約27,382,000港元）乃計入其他應收款項。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償還約3,982,000港元貸款，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後已償還約200,000港元貸款。

(iv) 就附註(i)所述之銷售代價而言，本集團（自行或透過其法律顧問）已先後於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向捷高發出要求還
款函件，同時雙方管理層亦不斷就該筆未償還款項之償付商討解決辦法。本公司已就
捷高未有依照出售協議作出還款一事而向其採取法律行動之可行性及利弊，分別向香
港兩家律師行尋求法律意見。本公司將進一步指示有關專業人士評估賣方、其聯營公
司及賣方之唯一股東於香港及其他地方之資產及財務狀況，然後將決定是否針對賣方
採取法律行動還是應探討其他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出售該筆未償還款項。

由於捷高預期於短時間內還款之可能性極低及其預期信貸虧損被獨立專業估值師行評
定為極高，故董事會經詳細考慮後，決定對有關應收款項作出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於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74,49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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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附註(iii)所述之貸款結餘，基於已有還款時間表及個人擔保，有關之預期信貸虧
損相對較低，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其他應收款項作出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計
提約為2,54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5,616,000港元）。

14. 貿易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按賬齡分析之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 7

31日至60日 2 –

61日至90日 – –

91日至180日 49 –

超過180日 209 106

261 113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有適當之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
款項於信貸時間框架內支付。

15. 累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累計負債 7,016 6,629

已收按金 – 49

其他應付款項 17,709 15,495

24,725 2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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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防疫用品、日用清潔品及特許品牌手錶之商品貿易、銷售、行銷
及品牌建設。其亦正在拓展其業務至消費品市場，以配合本集團「易生活，惠民生」
之經營原則。

本集團管理以下業務：

商品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採購本地優質產品及金屬
商品，以銷往中國各零售渠道或較下層之代理商。

日用清潔和防疫用品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朱其安先生（「朱先生」）訂立合作協議，以
成立一間擁有「易安生」╱「E'ANSN」品牌以及防疫和日用清潔品之配方、品牌及
包裝設計等過程之供應鏈，並主要於中國及海外從事該等產品之銷售、行銷及品
牌建設之合營企業集團（「該合營企業集團」）。該合營企業集團亦通過拓展個人保
健和防護產品（如COVID-19醫療診斷測試套件、手術手套和丁腈手套等）之銷售
及行銷，進一步區分並擴大其業務。同時公司正在開拓美國市場及增加線上直播
帶貨平台的銷售渠道。

特許品牌手錶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成立了合營企業集團經營特許品牌手錶業務（「手錶業務」），其
隨後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手錶業務公司已組
建新的營運團隊推進發展線上業務及開展電視購物頻道銷售，由物料採購、組裝
生產，物流配送至銷售服務，形成全方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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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手錶業務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深圳市愛尚易購科技有限公司
（「愛尚易購」）近期與國內電視購物頻道訂立多項業務合約以銷售其手錶。國內電
視購物頻道分全國性，省級和市級。目前愛尚易購與五家電視購物頻道簽訂業務
合約，其中三家為全國性。

隨著新團隊的建立，手錶業務公司正加快與不同的線上平台商談合作；與此同時
公司正與其他知名的國際品牌商談合作構建强大的品牌網絡，未來將以電視購物
頻道、線上網紅及網上自營商店配合直播、出口商品至海外等擴大銷售。

業績分析
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約
152,6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76,040,000港元），減少44.7%。收益來自金屬商
品貿易分部及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分部。本年度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利
潤率較低之商品貿易業務之業務量下跌約53%。整體收益因中國實施封城作為控
制COVID-19疫情的檢疫措施而有所減少。本集團擬分配更多資源於日用清潔、防
疫用品和消耗品業務。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業務於本年度貢獻收益約
41,44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39,473,000港元）。日用清潔、防疫用品和消耗品
業務之毛利率相對較高，尤其在COVID-19疫情下受需求上升所帶動。

有關本公司業務分部表現之更多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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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約為144,751,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266,582,000港元），佔本集團收益約94.9%（二零二一年：約96.6%），
而銷售成本減少約45.7%，與營業額之變動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約為
7,84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9,45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毛利率約為5.1%（二零二一年：約3.4%）。毛利率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年度銷
售利潤較高之日用清潔和防疫用品。

銷售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銷售開支約832,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約994,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面對強勁競爭下，智能數據服務分部
在中國之規模有所縮減。本集團並推行成本控制政策以降低營運成本，以及削減
銷售部門之員工數目以精簡勞動力。因此，本年度之銷售開支亦因應下跌。

其他營運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其他營運開支約51,59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約34,247,000港元），增加約50.6%。此增加可歸因於(i)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授出股份所產生之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款項（屬非現金項目）約
12,68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4,957,000港元）；及(ii)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
認減值虧損淨額約14,8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191,000港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融資成本約2,489,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1,727,000港元），增加約44.1%。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年度產生之股東
貸款推定利息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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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股東」）應佔虧損
約40,84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6,403,000港元），增加約54.7%。截至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5.9港仙（二零二一年：約4.2港仙）。
此增加主要可歸因於本年度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款項約12,684,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4,957,000港元）及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淨額約
14,8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191,000港元）。然而，COVID-19疫情引致日用
清潔和防疫用品之需求增加，致使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毛利率明顯改善。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主要來自融資活動。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經營業務動用之現金淨額約14,73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0,862,000港元）、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約為5,85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65,000港元）及融資
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約為5,06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8,211,000港元）。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可用現金，現金結餘約10,807,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約14,59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盈利合共約43,385,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約70,123,000港元）。本集團淨流動資產約為36,56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約73,169,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總值分別約為92,86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約108,340,000港元）及56,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35,171,000港元），
而流動比率約為1.6倍（二零二一年：約3.1倍）。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
對比總資產）約為0.6倍（二零二一年：約0.4倍）。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槓桿比率（以債務總額對比權益總額）約為
68.7%（二零二一年：約42.9%）。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與本公司兩間非全資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朱先
生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朱先生同意按認購價每股0.055港元認購合共145,000,000

股認購股份（於股份合併（定義見下文）前），所涉代價為7,975,000港元。有關認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完成。有關所得款項淨額擬用於一般營運資金以維持本
集團日常營運及為發展本集團業務提供資金。於本公佈發表日期，約7,700,000港
元之所得款項淨額已悉數用於一般營運資金。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
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之公佈。



3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股東批准進行每五股當時之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
份合併為一股合併股份之股份合併（「股份合併」）且股份合併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
達成。股份合併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生效。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300,000,000港元，分為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
份（「合併股份」或「股份」），其中664,928,712股合併股份為已發行股份。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資本開支主要源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其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金額為約零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06,000港元）。該等資本開支以經營業務所得
之內部現金流量撥付。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應付附屬公司之法定及已訂約出資而產生
資本承擔約188,56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181,103,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有關對沖

本集團銷售及購貨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進行交易，而簿冊則以港元記錄。
因此，可能會面臨一定的外匯風險。不過，鑒於中國政府採取穩定之貨幣政策，
故董事認為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本集團現時並無就以外幣為單位之商業交易設有外幣匯率對沖政策。然而，董事
就匯率風險作定期的監察，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匯率風險。

主要風險因素及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定期觀察行業發展，並適時評估不同種類之風險，以制定合適的策略，減
低有關風險對本集團之不利影響。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附註5「財務風
險管理」。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
二一年：無）。



33

其他事宜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美國共有45名員工（二零二一
年：42名）。所有僱員之薪酬乃按照其工作表現、經驗及現行市場慣例而釐定。

本集團已為香港及中國之員工登記參加退休福利計劃。

本公司之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乃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採納，於二零一七年八
月十七日修訂，並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終止，據此，董事會可酌情向任
何董事、僱員及其他方授出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
無向董事、僱員或其他方授出購股權，另有103,697,000份購股權失效。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8,572,000份購股權（經股份合併後）尚未行使。於二零
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之新購股權計劃（其條款與本公司二零一零年購股
權計劃之條款相似）乃根據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獲採納。有關新購
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之通函附錄
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本集團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於股份合併前，已向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及本公司附屬公司董
事張紹岩先生授出及轉讓5,050,000股獎勵股份。本集團亦向八名本公司附屬公司
僱員授出及發行83,000,000股獎勵股份。於股份合併後，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
日，本集團向五名關連經甄選參與者授出合共13,000,000股獎勵股份及向兩名其
他經甄選參與者授出合共600,000股獎勵股份。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有關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支付之款項之總支出約12,684,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約4,957,000港元）。

本集團致力為僱員提供穩定工作環境，並一直堅守平等、公平及用人唯才的僱用
原則，以及持續改良選人及委聘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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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關於增持附屬公司股份權益之主要及關連交易失效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買方）、Century Smart Group Limited

（「Century Smart」）（作為買方）及朱先生（「賣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股份轉讓
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增加其持有之該合營企業集團實際權益，由26.01%增
加至70%（「收購事項」）。根據股份轉讓協議之條款，賣方向本公司作出不可撤回
之保證，保證該合營企業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經審核
綜合除稅後純利總額須不少於保證溢利人民幣15,000,000元。經內部審查及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合營企業集團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純利約為人民幣14,800,000

元，其低於保證溢利人民幣15,000,000元。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倘未能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或於股份轉讓協議
各訂約方釐定之有關其他日期或之前（「最後完成日期」）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
條件，股份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告作廢及無效。最後完成日期其後
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或各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或之前。

由於未能於最後完成日期或之前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一項或多項條件，且各
訂約方並無就最後完成日期協定任何進一步展期，故股份轉讓協議及收購事項已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之條款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失效。

即使股份轉讓協議失效，由於該合營企業集團旗下公司將繼續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且彼等之財務業績將繼續綜合併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故董事會認為，股份轉讓
協議失效不會對本公司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有關詳情，請參閱（其中包括）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之公佈。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截至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附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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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報告期後事項
除上文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其他地方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後發生下
列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本公司與德林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
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有條件同意作為本公司之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向不少
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132,985,742股新股份（「配售股份」），所涉配售價為每股配
售股份0.103港元（「配售事項」）。配售股份將根據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於本公佈發表日期，配售事
項尚未完成。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林全智先生為主
席，而其餘兩名成員為鄭永強先生及黃海權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
管理層討論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經核對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當中相
關附註內之數額後，表示其與本集團同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鑑證工作，其因此並無於本
公佈中發表意見或鑑證結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所有
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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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寄發年報後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通
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並寄發予股東。

刊登業績公佈及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業績公佈乃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指定網站
http://www.capitalfp.com.hk/eng/index.jsp?co=223刊登。年報將會寄發予股東，並於
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曉彬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曉彬先生、高峰先生及趙瑞強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鄭永強先生、林全智先生、黃海權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